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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保障房与住房租赁市场 

内容摘要：2012 年 8 月 7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了

“推进住房保障，实现住有所居”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国际研讨

会，德国住宅及房地产企业联合会的厄齐戈尔˙厄纳（Özgür 

Öner）博士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德国的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政策。

德国的租房率高于 50%，房租平稳而低廉，房屋租赁市场成熟、

稳定，住房市场供需基本平衡。这都得益于德国十九世纪以来

的合作建房制度，以及政府在房屋租赁和保障房建设上的政策

倾斜。本文总结了厄纳博士的主要观点，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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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保障房与住房租赁市场 

厄齐戈尔˙厄纳（Özgür Öner）1
 

2000 年至 2006 年，欧洲的房屋平均价格保持着年均 4.7%的增长

率，大部分欧盟国家的房价在此期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德

国房价却相对稳定，甚至出现了年均 2.4%的下降。由于德国长期的住

房政策和特有的市场结构，租房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德国因此没有出

现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 

一、住房合作社和联合会 

德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1860 年前后，住房

合作社形式开始在德国普鲁士出现。住房合作社是民主管理的非营利

性建房团体，它集中使用社员缴纳的资金、以及国家的贷款和补助来

建造保障性住房，所建住房的产权归集体所有，而社员享有其使用权。

德国政府对合作社给予了四方面的政策性支持：提供低息借贷款；以

合理价格对其出售土地；减免税费；对该类房屋日后的租赁活动提供

租金上的补贴。借助该运作模式，德国政府长期间接补贴保障性住房

建设。随着合作社形式的发展壮大，1949 年，德国住宅及房地产企业

联合会2（简称联合会）在首都柏林应运而生。该组织主要代表着各地

方性联合会和全国各地众多的住房合作社，是德国房地产业最大的伞

形机构。 

目前，联合会代表了德国境内外的 3000 余家房地产机构，除合

作社外，还包括地方政府、教会及联邦政府所有的房地产公司等。这

些机构代表了住房社会化及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使联合会与城市

政府间的关系异常紧密。2010 年，联合会旗下的 3000 个成员在城市

化建设、城市维护与新房屋建设的投资组合上共计投入了 90 亿欧元。 

二、发达的住房租赁市场 

目前，德国住户总量约为 8200 万，组成了 3900 万个私人家庭。

而德国住房总量约为 4000 万套，因此供需基本平衡。德国的住房自

                                                        
1 厄齐戈尔˙厄纳（（Özgür Öner）博士是德国住宅及房地产企业联合会欧盟代表处负责人，欧洲社会住房

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下属单位欧洲公共住宅公司主席。 
2 又译德国住房经营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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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很低，只有 43%的人口自购自住，而 57%的人口租房居住。在柏

林、汉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大城市和周边地区，租房率更高达

82%（农村地区的租房率相对较低）。如此高的租房率在欧洲各国中并

不多见，德国这一数据仅低于瑞士的 65.4%，位列欧洲第二。目前在

德国的房屋租赁市场中，约 8%是政府支持下的保障性廉租房，对住

户的收入水平设有严格的准入标准；其余 92%的租赁房在价格、质量

等多方面也受到法律的约束。联合会总计管理着超过 1300 万人口居

住的 600 万套租赁房，即占全国 30%左右的房屋租赁市场。 

德国发达的房屋租赁市场，得益于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对于保

障房，德国法律目前规定的申请者最低收入为：单人年均收入 12000

欧元，或家庭年均收入 18000 欧元；每增加一名家庭成员，此标准可

提高 4100 欧元。符合此标准的个人或家庭可申请获得补贴性租房资

格，该类住房的价格和使用权都受到严格管控。此标准也会依据不同

时期、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相应调整，具体标准由联邦州政府制定。

在另外 92%的租赁市场内，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同时保护了租户和户主

的双方面利益。例如，该法律框架保障了租户不会被无故驱逐，保证

在一定的原则范围内租金不会突然大幅上涨，也约束户主要定期对房

屋进行维护维修，以保证房屋的基本状况；同时，法律也保证了房屋

户主的权益，以及其恰当的收益和回报：例如，户主有自主选择租户

的权力，有权将房屋翻新所用的花销分摊在未来的租金中，有定期收

租、并要求租户保持房屋状况的权力，并在住户严重违约时，有权中

止合同收回房屋等等。 

三、政府的资金投入形式 

德国政府对保障性福利房实行两类资金支持。第一，对住房合作

社和公司的相关地产项目提供直接补贴或优惠；第二，向个人和家庭

提供优惠性的给付。上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德国主要采用第一种

方式，即由国家向相关的合作社和公司提供直接补贴，以完成保障性

住房项目。2002 年开始，德国政府对优惠政策的重心进行了调整，转

而对个人进行补贴性的给付，逐渐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领域退出。 

四、持续改善的住房环境 

改善住房社区环境也涵盖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二次大战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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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受战争波及的密集老旧、环境恶化地区进行更新。德国的“城市

更新”（Urban Regeneration）计划共包括九个子项目，“社区城市”

（Social City）项目便是其中之一。“社区城市”意为“亟需发展的社区”。

1999 年，该项目首先在 161 个地区和 124 个城市启动，旨在打破欠发

达地区持续低迷的死循环，并全面改善该区域的生存状况。2010 年，

“社区城市”项目已扩展至 603 个地区和 375 个城市。2012 年，一个名

为“社区城市——为地区投资”的新项目即将启动，联邦政府将为该项

目注资 4000 万欧元。 

“城市更新”计划由联邦政府、联邦州和地区政府分别出资三分之

一共同完成。2002 年联邦政府已为该项目投资 6 亿 1200 万欧元；2011

年，联邦政府再次投资 4 亿 5000 万欧元。 

五、人口结构变化对于德国住房市场的影响 

1990 年之后，东德人口向西德地区迁移，新房屋的建设需求增长

与旧房屋的拆除工程同步。未来几十年，德国将面临大幅度的人口减

少，这将对住房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但人口减少在德国各个地区显

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全国的住房需求也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同时，未来几十年内，快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需要合适的住房颐

养天年，青年人、学生和家庭的住房需求也将持续增长。市场上既存

在对新建住房的需求，也存在对现有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投资的欲望。 

但德国的家庭收入和经济状况却以不相称的速度发展。目前，约

20%的德国家庭被认定为低收入家庭。中产阶级人口逐年减少，低收

入家庭的比重仍在扩大；未来老龄化人口的收入水平也会有所降低。

为这些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提供住房，是住房产业的责任，也是住房政

策所面临的巨大难题。 

因此，未来人口结构和收入导致的住房需求变化，要求政府以恰

当的方式介入，指导、帮助地产公司和合作社共同承担起实行住房保

障政策的责任。未来政策需要在协调人口需求的同时，满足政府的建

设需求和公司的商业需求，找到能实现经济效益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王晔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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